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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东莞市监视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本细则适用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 XX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抽样、检验工作。

（1）抽查范围

抽查产品名称（种类）：监视器

监督总体：与抽取的样品相同的生产者，按照同一标准生产的同一商标、同一型号（或者规格）

的东莞市生产、流通、经营性服务领域的产品集合。

（2）抽样、检验程序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8 号）；

T/GDAQI 020-2022《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工作指引》（东市监质监〔2020〕9 号）

承检机构在抽样检验程序中根据实际情况及检验程序的法定性与有效性予以补充。

（3）抽样方法及数量

a. 抽样地点: 在企业成品仓库内或者市场上，随机抽取近期生产的同一批次，并有产品质量检

验合格证明或者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产品。

b. 抽样方法：

抽样应符合《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工作指引》（东市监质监〔2020〕9

号）第三章中的相关要求。

c. 样品数量和要求

抽样数量：每款产品抽取 2 组样品，第 1 组用于检验，第 2 组用于备样。每组样品需抽取的样

品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产品名称 第 1 组数量 第 2 组数量

1 监视器 2只/件/套 1只/件/套

检验样品由抽样人员以生产、销售产品的标价或出厂价购买，不会对样品质量造成实质性影响

的样品除外。生产领域、流通领域的线下抽样备用样品由被抽查市场主体先行无偿提供，电商领域

的备用样品按零售价购买。

d. 封样要求

被抽查产品的样品应有密封和防拆封措施，以保证其完整性、真实性，包括附在样品上的使用

说明及其他信息；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必须分别封存。

e. 其他说明



无

（4）检验依据

1、GB 4943.1-2011《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2011 年 12 月 30 日发布，2012 年 12 月 01 日实施）

2、GB/T 9254-2008《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现行推荐性国家标准，2017 年 3 月 23 日发布，2017 年 3 月 23 日实施）

3、GB/T 9254.1-2021《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 电磁兼容 第 1 部分：发射要求》

（现行推荐性国家标准，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2022 年 7 月 1 日实施）

（5）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强制性 非强制性 重要项 较重要项 次要项

1
接地导体及其连

接的电阻
GB 4943.1-2011 ● ●

2 电气绝缘 GB 4943.1-2011 ● ●

3
电气间隙、爬电距

离
GB 4943.1-2011 ● ●

4 导体的端接 GB 4943.1-2011 ● ●

5 发热要求 GB 4943.1-2011 ● ●

6
接触电流和保护

导体电流
GB 4943.1-2011 ● ●

7 抗电强度 GB 4943.1-2011 ● ●

8

电源端子骚扰电

压

（在交流电源端

口的传导发射）

GB/T 9254-2008

（GB/T

9254.1-2021）

● ●

9

辐射骚扰（1GHz

以下）

（1GHz 以下辐射

发射）

GB/T 9254-2008

（GB/T

9254.1-2021）

● ●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强制性 非强制性 重要项 较重要项 次要项

备注：

1、序号 8和 9检验项目的检验方法如下：

生产日期在 2022 年 7 月 1日之前（不含 2022 年 7 月 1日）的产品按产品明示标准进行检验；

生产日期在 2022 年 7 月 1 日之后（包含 2022 年 7 月 1 日）的产品以及未标注生产日期的产品按照 GB/T

9254.1-2021 进行检验。

2、不配带电源适配器销售的生产日期在 2022 年 7 月 1日之后（包含 2022 年 7 月 1日）的产品以及未标注生

产日期的产品，应根据 GB/T 9254.1-2021 附录 A 中“通过 AC/DC 电源转换器供电的 DC 电源端口设备，应

按照 AC 供电设备考虑，并带着电源转换器进行测量。当制造商提供电源转换器时，应使用该转换器。”的要

求进行试验。如制造商不提供电源转换器，将使用实验室的电源转换器进行试验。

（6）判定原则

1、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样本所检质量指标未发现不合格，不对监督总体进行判定。

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根据 T/GDAQI 020-2022《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

术服务规范》7.4 的相关要求，依据质量指标的重要程度及不合格的严重程度，对样本及监督总体

进行综合判定：存在重要质量指标不合格时，所检样本为严重不合格，判定监督总体为严重不合格；

仅较重要质量指标或次要质量指标不合格时，所检样本为不合格，判定监督总体为不合格。

2、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

量要求判定。

3、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

标准要求判定。

4、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细则中依据的推荐性标准检验项目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

质量要求判定。

5、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标准缺少细则依据的推荐性标准检验项目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6、若被检产品未能提供有效的企业标准时，按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进行判定。

（7）样品管理

检验机构接收样品应当有专人负责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

检测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影响的情况，并对检测和备用样品分别加贴相应标识后入库。

（8）异议处理

按照《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工作指引》（东市监质监〔2020〕9 号）

第九章中的相关内容进行。

（9）其他（注意事项）

本细则未明确的监督抽查抽样检验相关技术规范，均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 18 号令）、《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T/GDAQI

020-2022）、《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工作指引》（东市监质监〔2020〕9



号）规定执行。

出现样品封样及密封状态被破坏、样品异常损坏等现象，无法正常进行下一步有关项目检验和

判定时，应重新抽样。必要时应采集并保存影像记录。被抽样产品实行生产许可、强制性产品认证

等管理的，检验人员应当在检验前核实样品是否符合相应要求。发现样品涉嫌存在无证等情形的，

应当终止检验，立即报告监督抽查组织者。


